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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禮 攝 影 契 約 書

本合約提供結婚新人：            （以下簡稱甲方）與婚禮記錄：  陳 晏 瑮   （以下簡稱乙方）
確認服務日期、服務時間、服務地點、服務項目、服務內容以及服務費用之憑證。
第一條、甲乙雙方約定事項：
1. 乙方同意依照以下指定之日期、時間、地點及服務項目提供甲方服務：
I. 服務日期：                                                                                     
II. 男方地點：                                                                                     
III. 女方地點：                                                                                     
IV. 文定餐廳名稱和地址：                                                                           
V. 結婚餐廳名稱和地址：                                                                           
VI. 文定報到地點：□ 男方 □ 女方 □ 宴客會場   服務時間：                                         
VII. 結婚報到地點：□ 男方 □ 女方 □ 宴客會場   服務時間：                                         
(備註：為避免日後產生糾紛，請新人在簽約時明確註明服務時間。)
2. 乙方提供甲方主要服務內容為：
	平 面 婚 攝 服 務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作品參考： http://www.wretch.cc/album/janric&cid=1
	　價 格

	□
	單儀式(訂、結)ˋ宴客ˋ歸寧ˋ補請
	電子檔光碟(盒裝)ˋ6x8美編相本20頁 (約100張照片)
	　NT 10,000

	□
	文定或迎娶(上午) +宴客(中午)
	電子檔光碟ˋ6x8美編相本20頁(約100張)ˋ4x6跨頁滿版相本20頁(20張)
	　NT 12,000

	□
	文定或迎娶(上午) +宴客(晚上)
	電子檔光碟ˋ6x8美編相本20頁(約100張)ˋ4x6跨頁滿版相本20頁(20張)
	　NT 14,000

	□
	文定 +迎娶(上午) +宴客(中午)
	電子檔光碟ˋ6x8美編相本30頁(約150張)ˋ4x6跨頁滿版相本30頁(30張)
	　NT 14,000

	□
	文定 +迎娶(上、下午) +宴客(晚上)
	電子檔光碟ˋ6x8美編相本30頁(約150張)ˋ4x6跨頁滿版相本30頁(30張)
	　NT 15,000

	□
	相本升級：加頁或升級美編本
	加頁(大小本均加10頁) ； 跨頁滿版相本升級為美編相本
	　NT 1,000

	□
	相本升級：升級8x12美編本
	升級 8x12 水晶相本 或 精裝書皮相本
	　NT 1,000

	□
	迷你名片型小相本
	雙面拉頁(A面6張,B面４張)；適合放婚紗本，請新人於婚期當天交予檔案
	　NT 500

	□
	加時費用　(說明見第二條第九款)
	儀式最早自07:30開始，若須提早，酌收加時費用 1,000元 / 1小時
	　NT 1,000

	□
	車馬費補貼 ( 除大台北地區外 )
	新竹以北加收1000；台中以北加收2000；台中以南及花東加收3000
	議定

	（註：光碟含盒裝均有輸出封面；相本均為跨頁ㄧ體成型輸出，建議40頁為上限 ）

	 動 態 攝 影 配 合：
	內 容 說 明：　　作品參考： http://keymen.pixnet.net/blog
	　價 格

	□
	單儀式 ˋ 宴客 (4HR)
	錄影成品DVD光碟兩份
	　NT 10,000

	□
	上午儀式 + 中午宴客 (8HR)
	客製光碟封面壓片及外盒、精美動態選單、精華短片、
親友祝福【會依親友參與熱烈度有所影響】、全程錄影分段後製，

儀式最早自08:00開始記錄；單午宴自11:00開始； 單晚宴自17:00開始。

以上若需提早開始紀錄，須酌收加時費用 1,500元 / 1小時
	　NT 15,000

	□
	上(下)午儀式 + 晚上宴客 (8HR)
	
	　NT 15,000

	□
	上午儀式 + 晚上宴客 (13HR)
	
	　NT 20,000

	□
	成長交往影片製作服務
	
	　NT3,600

	□
	加時費用　(說明見第二條第九款)
	
	　NT 1,500

	□
	車馬費補貼 ( 除大台北地區外 )
	新竹以北加收1500；台中以北加收2500；台中以南及花東加收3500
	議定


　
　3.乙方提供甲方外加之服務內容為：    
　                                                　　　  　　　　　　　　　　　　　　　　　　　　　　
費用總計：NT        ，已付訂金NT            ※註：訂金至少為總金額50%上限10,000元，尾款於拍攝完成當天支付。
第二條、甲乙雙方遵守事項：
1. 本合約內容需經甲方付完訂金以及甲乙雙方簽署後方才為有效。
（訂金可採轉帳方式，遠東銀行805　帳戶002-004-0018-3931）
2. 乙方 (婚禮記錄) 因天然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本合約無法履行者，乙方需於知悉無法提供服務時立即通知甲方並說明其事由後得解除本合約，不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乙方應將甲方已支付之訂金退還甲方。
3. 除上述第二條第2款之因素外，乙方於服務日期前得通知甲方解除本合約。但乙方除應將甲方已支付之訂金退還甲方外，並依下列標準賠償甲方：
a.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三個月以上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b.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二個月至三個月以內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五十。
c.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至二個月以內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d. 乙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以內通知，賠償服務費用總額百分之一百。
4. 甲方(結婚新人) 因天然不可抗力之因素，致使本合約無法履行者，甲方需於知悉無法接受乙方服務時應立即通知乙方並說明其事由後得解除本合約，不需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將甲方已支付之訂金退還甲方。
5. 除上述第二條第4款之因素外，甲方於服務日期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合約。但甲方需依下列標準賠償乙方：
a.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三個月以上通知，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已支付給乙方之訂金。
b.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二個月至三個月以內通知，除不退還已支付訂金，另需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c.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至二個月以內通知，除不退還已支付訂金，另需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四十。
d. 甲方於服務日期開始前一個月以內通知，除不退還已支付訂金，另需賠償服務費用總額之百分之七十。
6. 乙方與甲方在第一條、甲乙雙方約定事項中的服務時間內，不得再安排他人之服務。
7. 拍照服務成品作業時間約為一～二週（除遇特殊時節，如畢業季、年節前，相本製作廠商接單劇增，恐有延誤，請見諒）；
錄影服務成品後製作業時間約為三～四週。成長交往影音服務成品可修改次數為二次，若有指定音樂，
新人需在成長照片提供時一起提供音樂檔，之後提供恕不更換音樂部分，若更換音樂則酌收1,000元加工費。

8. 本合約若有未盡之事宜，甲乙雙方依誠信原則處理。
9.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之其他協議事項，如下列：
a. 餐飲提供：□不需要　□午餐 □晚餐 (也可以幫婚禮記錄工作人員準備個便當跟水，填填肚子就可以了)
（攝影師沒餓肚子，也比較有精神＆力氣，可以拍出更棒、更精彩的畫面！）

b. 婚攝記錄服務依第一條雙方確認之表列內容進行，若須酌加超時費(錄影/拍照)，依合約辦理，還請見諒。
c. 大台北以外地區，車馬費及住宿費將另行報價。

10. 本合約計壹式兩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雙方同意以經雙方簽署過之傳真為正本。

	甲方(新娘/新郎)

新　　娘：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新　　郎：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甲方簽名： 

身份證字號：
	乙方(婚禮記錄)

姓　　名：陳晏瑮

連絡電話：0920-029-265
電子信箱：janric_chen@hotmail.com
傳真號碼：02-2434-8413




乙方簽名：  
身份證字號：


簽　訂　合　約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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